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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以此为戒

法治漫画

当心骗局

复工复产期间，资金有时周转

难，网络贷款虽然方便快捷，但随之

而来的骗局也不少见。警方提醒：当

心冒牌贷款客服找上门。

新华社 王鹏 作

劳动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俞冲 本报记者 王小云

今年3月8日，孙女士在一网络购物

APP上看到某护肤品牌正在进行妇女节

促销活动，买一套护肤套装，可获得一套

指定的赠品。“购买界面上文字标注着，买

一套价值5980元的套装，可以获得价值

3600元的一套赠品，赠品包含了该品牌的

滋养霜、眼霜、精华，我感觉这次活动很划

算。”孙女士说，尤其是赠品中的精华很合

她心意，就一次性购买了2套护肤套装。

收到货以后，孙女士才发现赠品“不

是那么回事”。购物界面上赠品标注含有

5支（每支容量为15ml）精华，而实际收到

的赠品中却没有精华。

孙女士随即联系了商家，商家称因工

作失误使得购买界面上的赠品文字标注

错误，“精华”实际应为“精粹水”。同时，

商家指出，购买界面上虽文字标识出现错

误，但图片显示的的确是精粹水而非精

华，所以无法向孙女士赠送5支精华。

双方协商不下，孙女士起诉到了长兴

县法院。

商家认为，精华的价格相对精粹水的

价格高很多，如果按照“5支（每支容量为

15ml）精华”去赠送，那么赠品的价值将远

远超过了正装护肤品的价格，这属于重大

误解，所以无法兑现；另一方面，赠品本就

是活动赠送的，“精华”变“水”，消费者实

际并未有损失。

孙女士则认为，虽然只是收到的赠品不

对，但自己正是因为文字标注的赠品，尤其

是标注的精华，才产生了购买欲望。商家却

未按照约定如实发货，对于商家事后“不认

账”的行为，她无法接受，“商家这是违约”。

最终，经承办法官的释明和调解，当

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商家交付孙女士

12支（每支容量为5ml）精华小样以及2张

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

法官说法：
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网络购物还是线

下购物，“买一赠一”已经成为商家最常用

的促销方式之一。然而，拿到手的赠品有

时会存在瑕疵，如货不对板、缺斤少两

等。消费者进行维权时，却常遭遇“赠品

为无偿赠送，商家免责”的尴尬。

对于商品交换中的“买一赠一”行为，

赠品的有无对于对消费者作出产品选择

时有一定的影响，赠品是可以独立消费的

可分产品，相对于主产品的买卖合同，赠

品系附条件的赠与产品。因此，商品交换

中“买一赠一”的行为并不是纯粹的无偿

赠与，而是一种有偿的要约行为。消费者

按要求购物，实际上就与商家达成了“买

一赠一”的合同，对于赠品，消费者虽未支

付对价，但是实际上赠品的成本已经分摊

到付费商品中。这一合同成立后，商家便

有义务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赠送的

商品，并为赠品的瑕疵承担完全责任。

本案中，商家虽主张广告宣传图制作

错误“图中精粹水的文字解说错误”，但是

该“错误”并不应当由消费者买单。实际

上，本案中正是这种“错误”才误导了消费

者的购买意向，消费者往往因文字解说而

了解相应的赠品，从而产生购买欲。因

此，消费者享有向商家要求兑现赠物的权

利，而商家应按购赠广告内容，负有向消

费者履行给付赠物的义务。

林伟 任社

近日，宁波市人力社保局通过模拟典

型案例，解读当前劳动关系相关政策法

规，指导企业规范疫情期间劳动用工、引

导职工理性依法维权。

因疫情防控需要，企业是否可
以要求职工超时加班？

案情简介：某大型服装生产企业于1

月29日接到政府通知，要求立即组织生产

加工口罩等医用防护用品，以解决当前防

护物资供应不足的矛盾。企业立即召回

475名职工，从2月1日起加班加点生产口

罩等防护用品。3月10日，职工向劳动监

察部门匿名举报了该企业2月严重超时加

班的违法行为，要求查处纠正。

处理结果：劳动监察部门经调查发

现，该企业2月共安排475名职工突击生

产医用防护口罩等物资，工作时间在208

小时至220小时不等。劳动监察部门会同

工会组织召开了职工座谈会，讲解了相关

法律法规和疫情期间政府发布紧急政策

措施。同时该企业也表示，将按规定支付

相应的加班工资、采取轮休调休等措施，

确保职工身心健康。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

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

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一）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

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

处理的；（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

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规定，对

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

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

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工会和职工协商，

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

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

产安全，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

据此，用人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可突破

加班时长的限制，且员工必须服从。同

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

春节假期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1

号）规定，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安排

补休，未休假期的工资报酬应按照有关政

策保障落实。

因此，对于延长的春节假期，企业必

须遵守，对企业具有强制性；因工作需要

而上班的职工，企业应安排职工补休，不

能安排补休的，则应按照200%的日工资标

准向职工支付加班工资。

几十分钟车程
他开了两天？
“长途短缴”被判刑

通讯员 杨宙 揭晓芳

本报讯 “组长，我这里有个通

行卡不太正常，他是两天前在开化银

岭关卡点上的高速，到现在才下高

速。我查看了他的缴费记录，这种情

况已经很多次了。”去年12月的一

天，杭新景高速公路收费管理处常山

县收费站工作人员小王发现，卡车司

机赵某某通过收费站时上交的通行卡

存在异常，按照正常行驶，银岭关卡

点到常山只需要几十分钟，赵某某上

交的通行卡记录明显不符合常理。

收费处随即调取了监控视频，发

现这辆大货车确实在两天前通过了开

化收费站。难道真如赵某某所说，是

车辆坏了在服务区休息了两天？收费

处带着疑问又查了这辆车的行驶记

录，却发现一天前这辆车通过嘉兴某

个收费站进入了高速公路。

原来，赵某某驾驶大货车第一天

从开化收费站进入高速，第二天从嘉

兴下高速后当天又从嘉兴进入高速，

直到从常山收费站下高速时使用第一

天从开化收费站领取的通行卡。嘉兴

到常山需缴纳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变

成了开化到常山的通行费，一趟下来

偷逃数百元。

经查证，赵某某采取“长途短

缴”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

18次10590元。近日，赵某某因犯

诈骗罪，被开化县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7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8000元。

看见后方有来车
却没有礼让
负事故全责！

通讯员 杨阳

本报讯 近日，在平阳县昆阳镇

横阳路路段，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

与小轿车碰撞的交通事故。

小轿车驾驶员金某准备将停在车

位上的车开出来，车头刚移出车位，

就撞上了从左后方驾驶电动自行车而

来的林某。路口监控显示，金某启动

车辆打算往外开时，并未亮左转灯提

示后方来车，且当时直行而来的电动

自行车几乎与轿车呈平行的驾驶状

态，金某却没有让行意向依旧向外

开，碰撞就这样发生了。碰撞那一

刻，林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去平

衡，林某头部朝地面重重砸去，所幸

戴着安全头盔，没有大碍。

交警认定：由于金某看到后方有

来车，却没有礼让直行，导致电动自

行车驾驶员林某摔倒受伤，金某负事

故全责。

“精华”变“精粹水”，消费者只能“算了”么？
法官：商家有义务为赠品的瑕疵承担完全责任

员工举报疫情防控期间“超时加班”
劳动部门认定企业“不违法”，但应补休或支付加班工资


